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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在實務流程上，會分為「事前規劃」、「當日勤務」、「盤後處理」等階段，簡述如下表一。

對於販售冷凍魚蝦貝介類與即食加工水產的業者來說，由於產業特性，存貨通常具有高周

轉率，使其成為最直觀的可變現資產，同時也是普遍業者會投入大量心力所關注之項目；「存

貨盤點」、「價值估算」等管理策略，均圍繞著『如何高效掌握商品價值』而發展，亦始終為

營運重大課題。

本篇將自『盤點工作』發想，概述盤點的目的、流程、相關審計配合事項，以及延伸帳務

處理方式，望協助讀者初步了解稽核作業與內部管理之要點。

漁會的供銷業務內容，按性質可歸屬為「水產零售業」，其商品通常具有以下特性：嚴格

的儲藏條件、較短的效期、未盡統一的包裝規格；這些特性不僅造成盤點難度高，且容易產生

差異數。舉包裝規格為例，大小不一的箱子、內容物個別規格不同、在在考驗盤點人員對於商

品的熟悉程度；若再遇上包冰率低的品項，更為過程添加了許多時間壓力。

表一、盤點流程簡表

事前規劃 當日勤務 盤後處理

首要工作 建立盤點清單、篩選標準
應 停 止 出 貨 與

進貨
確認盤點與帳列之差異數

說明
依其分類、廠商、存放位

置等，製作指示圖及清單

實 務 上 通 常 指

定額外時段，會

同各單位處理

製作『盤點表』說明溢短

金額之性質

執行面 確立此次盤點目標 清點與覆核 調整未來方針

說明 例：分辨各種記重方式

標記、拍照，並

另 由 會 同 之 盤

點人員抽查，避

免重複或遺漏

針對滯銷、報廢情形提出

調整建議，並進行相關會

計處理

文／彭達均

從凍庫到財庫
存貨盤點及相關處理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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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貨的盤點結果，會影響財務報表內資產、銷貨成本及損益金額。因此，財務人員不只要完成帳務

調整，還需覆核報廢與異常損耗，確保報表合規、真實且可稽查。值得說明的是，如報廢品經重新

包裝後可調整轉售，或是次級品仍有市價、再利用價值，則不應列報為報廢損失；且報廢金額之核

定，以所取得成本為限。

而【報廢與失效商品】，如冷凍庫斷電、包裝破損、超過保存期限等，應及時轉列報廢，不可列為

可售存貨，並妥善保存報廢紀錄與照片，避免被質疑為舞弊或虛列損失。有關報廢處理方式，可參

照筆者以往專欄文章「運用存貨的關鍵指標」( 第 572 期 )。補充說明如下表三。

存貨短少 ( 帳面數＞實際盤點 ) 存貨溢出 ( 帳面數＜實際盤點 )

原

因

1. 遺失、損耗、報廢品、出貨未記錄

2. 記帳錯誤

1. 入庫、進貨、規格調整未記錄

2. 記帳錯誤

分

錄

借：整理支出 ( 業務外支出 ) → 5124 － 0000

貸：存貨

借：存貨

貸：整理收入 ( 業務外收入 ) → 4124 － 0000

說

明

凡因整理而發生之支出，包括盤存虧損及過期

帳支出等屬之。

凡因整理而發生之收入，包括盤存溢餘、過期

帳費用之收回、利益之補收等屬之。

補

充
若為「出貨未記錄」，應補開正常出貨分錄 若為「進貨未記錄」，應補開正常進貨分錄

抽測實體和帳面相符與否 盤點異常的處理方式 損耗與過期情形

表二、盤點溢短情形

就查核及盤點人員而言，根據《審計準則公報第 70 號》，當存貨金額對財務報表為「重大」時，

必須取得適切且有力的證據。透過證實測試、控制測試等，【盤點】應取得重要內容包含但不限於：

由於部分商品對於儲存條件非常嚴格，如未妥善冷藏會導致快速變質，負責人員若能參與企業的實

地盤點，觀察流程執行情形，對於倉庫中可能發生的『存貨減損』情事，將有更高的掌握度。換言

之，上述流程的核心，係為證明財務報表中，存貨項目的「存在真實性」與「金額合理性」。

當盤點完成後，帳上數量與實際存貨若出現差異，財務人員便需要根據盤點表，進行差異分類與相

關會計處理，筆者採《漁會財務處理辦法》之規範為核心，說明如下表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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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會財務
全國模範
漁民

全國模範
漁民

盤損金額

期初存貨＋本期進貨－進貨退出及折讓

此外，若遇有支出項目誤分類之情事，引用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第 60 條所述如下：

在漁會的日常營運中，存貨看似只是冷凍庫房裡的一包包海鮮產品，但對財務人員與管理層而

言，這些商品背後代表的是漁會所使用的資金、整體運作效率與未來須承擔的風險。

表三、存貨跌價損失與報廢損失之差異

跌價損失 報廢損失

存貨狀況
實體仍存在，但淨變現價值低

於取得成本
實體情況未達商品需求，需報廢處理

財務處理 認列「存貨跌價損失」 認列「整理支出」

稅務規定
評估其合理性，可能須做表外

調整

需按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第 101

條之 1 規定辦理。書面申請或佐證，否則

不予認定

存貨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，當存貨成本高於淨變現價值時，應將成本沖減至淨變現
價值，沖減金額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銷貨成本。

營利事業之費用與損失，應視其性質分為營業費用 ( 如銷售、管理費用 ) 與營業成本 ( 如製造費用 )，分

別審定並轉正。其應歸屬於營業成本之費用或損失，原列報於營業費用，經稽徵機關審定轉正者，

應就調整部分分攤於期末存貨。

表四、盤損率計算公式 ( 買賣業 )

依筆者個人經驗，在盤點後，查核人員應依據差異類型及金額進行「風險評估」，並提出內部

控制改善建議，因此，存貨盤點不只著重在數字，更是企業是否具誠信與健全制度的重要指標。

據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第 101 條，「商品盤損」之項目，僅對於存貨採【永續盤存制】

或採【零售價法】者適用；如營利事業會計制度健全，經實地盤點結果，其商品盤損率在百分之一

以下者，得予認定。前述盤損率之一般計算如下表四。

實務而言，源於季節性存貨而產生的滯銷情形，習慣按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》第 15 條辦理：

起因在於，當季存貨對於市場價格通常具有較為準確且敏銳之反應能力；考慮其時效及可靠

性，配合著銷售金額，將可能無法回收之情事，對應呈現在同期成本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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